
附件1

2019年烟花爆竹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烟花爆竹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监督抽查产品范围包括爆竹类、喷花类、旋转类、升空类、吐珠类、玩具类、组合烟花类。本细则内容包括产品分类、术语和定义、企业产品生产规模划分、检验依据、抽样、检验要求、判定原则、异议处理及附则。

2  产品分类

2.1 产品分类及代码

产品分类及代码见表1 。

表1  产品分类及代码

	产品分类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分类代码
	3
	306
	306.4

	分类名称
	轻工产品
	其他日用消费品
	烟花爆竹


2.2 产品种类

    根据结构与组成、燃放运动轨迹及燃放效果，烟花爆竹产品分为爆竹类、喷花类、旋转类、升空类、吐珠类、玩具类、组合烟花类。
3  术语和定义

本细则中未列出的术语和定义同相关引用标准。

4  企业烟花爆竹产品生产规模划分

根据烟花爆竹产品行业的实际情况，企业烟花爆竹产品生产规模以烟花爆竹销售额为标准划分为大、中、小型企业。见表2。

表2  企业规模划分

	企业烟花爆竹产品生产规模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销售额/万元
	≥2000
	≥800且＜2000
	＜800


     注：年销售额包括该类产品的内销和外销总额。
5 检验依据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GB 10631 烟花爆竹 安全与质量 

GB/T 10632 烟花爆竹 抽样检查规则

GB 19593 烟花爆竹 组合烟花

GB 24426 烟花爆竹  标志

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
经在全国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自我声明公开或备案有效期内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6  抽样
6.1 抽样型号或规格

抽样时，库存的同类别、同规格、同效果的产品可汇集起来作为检查批，检查批产品允许有非规范品名（如财运到、幸福长）不一致，但应在记录中注明。优先抽取企业主导产品、个人消费类产品。

抽样产品大类：爆竹类、喷花类、旋转类、升空类、吐珠类、玩具类、组合烟花类。

抽样产品级别：C级、D级。

抽样产品消费类别：个人燃放类。

6.2 抽样方法、基数及数量

在企业的成品库内或市场待销产品中随机抽取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或者以其他形式表明合格的、近期生产的产品（特殊情况除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骰子或扑克牌等方法产生。
生产企业抽样基数一般成箱产品不少于20箱，单个产品数量不少于50个。市场抽样时抽样基数满足抽样数量即可。
抽样方法按GB/T 10632的规定执行，检验样本量按表3、表4、表5规定抽取，同时抽取同样数量的备用样品。

表3  一般产品抽样样本量规定
	批量范围   N
	≤500
	501～1000
	1001～2000
	＞2000

	样本量    n
	6
	8
	10
	13


附加说明：礼花类、架子烟花属于专业燃放类，玩具类中的烟雾、摩擦仅限出口和专业燃放，不在此次抽查范围之内。
表4  爆竹类产品抽样样本量规定
	批量范围

N /挂或卷
	样本量 n（挂、卷）

	
	≤50 响/（挂、卷）
	51～500响/（挂、卷）
	501～2000响/（挂、卷）
	＞2000响/（挂、卷）

	≤500
	8
	6
	6
	6

	501～1000
	10
	8
	6
	6

	1000～2000
	13
	10
	8
	6

	＞2000
	13
	12
	10
	6


表5  组合烟花类产品抽样样本量规定 

	批量范围

N/个
	样本量  n/个

	
	组合发数/（发/个）

	
	≤20
	21～50
	＞50

	
	单筒内径/mm

	
	＞30
	≤30
	＞30
	≤30
	＞30
	≤30

	≤500
	6
	6
	6
	6
	6
	6

	501～1000
	6
	7
	6
	6
	6
	6

	≥1001
	7
	8
	6
	7
	6
	6


6.3 样品处置

对检验样品和备用样品分别签封，应按标签标注的储存要求处置。所抽样品应采取可靠、有效的措施，防止样品在运输、储存过程中发生丢失、失效、变质及交叉污染。所有包装后的样品用封条进行封样，并且抽样人员与抽查企业人员在封条上签字，检样及备样由抽样单位运回承检单位。
6.4 抽样单

应按有关规定填写抽样单，应做到详细记录被抽查产品及企业相关信息。同时记录企业上一年度生产的烟花爆竹产品销售总额，以万元计；若企业上一年度未生产，则记录本年度实际销售额，并加以注明。对于产品检验所需的样品技术参数等信息，需要被抽企业提供的，应在抽样现场获取，并经企业确认。
填写样品主要内容有：产品名称、厂名厂址、生产日期、生产类别（喷花类、旋转类、升空类、吐珠类、玩具类、组合烟花类、爆竹）、产品级别（C级、D级）、产品消费类别、计数产品应注明数量（如爆竹：50头/挂、1000头/卷；组合烟花发数：××发/个）、抽样基数、抽样数量。

7 检验要求
7.1检验项目、依据及检测方法

7.1.1 烟花爆竹产品（除组合烟花）检验项目、依据及检测方法见表6。

表6  烟花爆竹产品（除组合烟花外）检验项目、依据及检测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标准
	检测方法

	
	
	
	

	1
	零售包装标志
	GB 10631
	GB 10631

	2
	零售包装
	GB 10631
	GB 10631

	3
	外观
	GB 10631
	GB 10631

	4
	部件
	GB 10631
	GB 10631

	5
	结构与材质
	GB 10631
	GB 10631

	6
	药种（氯酸盐、砷化合物、汞化合物、没食子酸、苦味酸、六氯代苯、镁粉、磷、铅化合物）
	GB 10631
	GB 10631

	7
	最大允许药量
	GB 10631
	GB 10631

	8
	燃放性能
	GB 10631
	GB 10631


7.1.2 烟花爆竹产品（组合烟花）检验项目、依据及检测方法见表7。

表7  烟花爆竹产品（组合烟花）检验项目、依据及检测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标准
	检测方法

	
	
	
	

	1
	零售包装标志
	GB 19593
	GB 19593

	2
	零售包装
	GB 19593
	GB 19593

	3
	外观
	GB 19593
	GB 19593

	4
	部件
	GB 19593
	GB 19593

	5
	结构与材质
	GB 19593
	GB 19593

	6
	主体平稳性
	GB 19593
	GB 19593

	7
	燃放性能
	GB 19593
	GB 19593

	8
	药种（氯酸盐、砷化合物、汞化合物、没食子酸、苦味酸、六氯代苯、镁粉、磷）
	GB 19593
	GB 19593

	9
	单个产品允许最大装药量
	GB 19593
	GB 19593

	10
	单筒药量
	GB 19593
	GB 19593


8  判定原则
8.1单项判定

检验中发现的缺陷根据GB/T 10632、GB 19593规定确定缺陷类别。

检验中发现产品任一检查项目缺陷数量小于GB/T 10632-2014规定的拒判数时，判定为合格；缺陷数量大于或等于GB/T 10632-2014规定的拒判数时，判定为不合格。

8.2 综合判定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8.3当所检项目全部符合执行标准要求，判定为："依据桂市监发[xxxx]xx号文中《2019年烟花爆竹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符合标准号《标准名称》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合格。"

8.4当所检项目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不符合执行标准要求，判定为："依据桂市监发[xxxx]xx号文中《2019年烟花爆竹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其中xx项目的检验结果不符合标准号《标准名称》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不合格。"  
8.5当产品执行企业标准，但所检项目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低于国家、行业、地方推荐性标准要求，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论表述为“依据桂市监发[xxxx]xx号文中《2019年烟花爆竹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其中xx项目检验结果符合xx企业标准号（列出标准号）要求，但不符合xx标准（列出标准号）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符合xx标准号《企业标准名称》要求，不符合xx标准号《国家（行业、地方）标准名称》要求。”
9 异议处理
对判定不合格产品进行异议处理时，按以下方式进行:

9.1 核查不合格项目相关证据，能够以记录(纸质记录或电子记录或影像记录)或与不合格项目相关联的其它质量数据等检验证据证明。
9.2 对需要复检并具备检验条件的，处理企业异议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指定检验机构应当按原抽查实施细则对抽取的备用样品组织复检，并出具检验报告。复检结论为最终结论。
10 附则

本细则编制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

本细则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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